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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事件

辛辛苦苦打打工工6655天天，，工工钱钱出出了了纠纠纷纷
经市住建委协调：建筑公司答应支付给这位准大学生3250元

冒着酷暑，19岁的准大学生张淑凯在济宁一建筑工地干了65天
零工，可连一分工钱也没拿到手。眼看学校开学时间渐近，让原本打
算打工赚学费的他很着急。“在工地干水电杂活，零工们的工资都是
一天80元，我干了65天，我感觉应该给我5200元工钱，但我向包工头
要了几天，一分钱都没给。”21日下午，在济宁市建委相关部门协调
下，建筑公司最终答应以每日50元的标准支付给张淑凯。

今年4月末，读高三的张淑
凯参加了东营某职业学院的单
独招生，报考了石油化工专业。
5月 1日，在父亲张清栋的介绍
下，他来到济宁高新区仁美社
区建筑工地打工，在14#、15#居
民楼干水电工。“第一天就去挖
排水沟，在太阳底下挖土，浑身
都被汗水打湿了。”张淑凯刚开
始被安排挖排水，随后被安排
进入楼层干水电杂工，干的都
是一些粗活，例如清路墙壁电
盒里的石子灰尘、往管道里塞
泡沫等。

“工地每天都有记工，给零工
的工资是一天80元，包工头一直

没有说什么，也没赶我走，有时还
指挥我干这干那。” 张淑凯从5

月1日来到工地，一直干到7月15

日离开，干了65天，但包工头一直
没有给他发放工资。

“眼看9月1号就要开学了，我
还指望着工钱当学费和生活费
呢。”8月19日下午，张淑凯揣着
200元钱只身来济宁工地讨要工
钱，但包工头一直拖着不给。21日
上午，记者和张淑凯来到仁美社
区建筑工地，刚进工地，忙碌的工
友便和张淑凯打起招呼。“小孩是
被他爸爸带进工地的，当时碍于
情面所以没有说什么，而且他爸
爸干的水电工程有些不符合标

准，需要返工。”一位任姓包工头
承认张淑凯确实在该工地打工，
但因为张清栋已经离开该工地，
所以要等张清栋亲自出面，理清
工程问题，才能解决张淑凯的工
钱。

随后，记者和张淑凯来到济
宁市住建委寻求帮助，工作人员
听完情况后，称张淑凯和他爸爸
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施工单位
需要支付张淑凯工钱。随后，工作
人员带着张淑凯来到山东宁建建
设集团四公司讨要工钱。最终，建
筑公司答应以每日50元的标准，
共计3250元工钱，于22日上午支
付给张淑凯。

“每年暑假过后，我们都会接
到学生因暑期打工引发的有关劳
动报酬、工作时间等问题的举报
投诉。”济宁市劳动监察支队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学生在打工的同
时，不要忘记保留证据，以便出现
纠纷时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

根据法律规定，在校生利用
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
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

动合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的保护。但是，如果发生被
骗、拖欠工资等侵权情况，学生可
依据《民事诉讼法》向法院起诉，
要求追索劳动报酬，尽量挽回损
失。

因此，学生在找暑期工时，要
事先对用人单位进行全面了解，
如有无营业执照、经营状况如何
等，尽量选择正规的单位或中介

机构。同时，可以和几位同学结伴
打工，一旦出现纠纷彼此可以做
个证明。

另外，如果是做促销员，可以
保留这个公司提供的促销品，或
是提供的服装等。在出现纠纷时，
这些东西跟工资条等一样，可以
作为学生在此工作过的证据。这
样，一旦权益受到侵害，大学生在
维权过程中才能赢得主动。

随父打工俩月多，工钱难索要

假期打工，应保留证据以便维权

延伸阅读

本报记者 路帅 贾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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